
106學年度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推動 

書法教育整體計畫書 

一、學校背景資料 

校長姓名 闕菊女慧 班級數 6班 

學校電話 05-2694974 學生數 19人 

學校傳真 05-2696417 教師人數 11人 

書法專科教室     1    間 本案聯絡人 教導主任  張茂林 

書法專長教師 

校內教師：  1   位 

姓名：校長  闕菊女慧    

 

外聘教師：  1   位 

姓名：林芸薇 老師    

 

曾申請通過

書法教育計

畫之年度 

▉  105 學年度 

□ 首度申請 

書法社團 

□無  ▉有(續填下 2行) 

參加學生年級：  3-6     

參加人數： 9   位 

書法固定教學時數 

▉無  □有(續填下 7行) 

□三年級：每學期      節 

□四年級：每學期      節 

□五年級：每學期      節 

□六年級：每學期      節 

□七年級：每學期      節 

□八年級：每學期      節 

□九年級：每學期      節 

申請經費 

經常門： 10000  元 

資本門：  0      元 

總計： 10000  元 

學校書法教育推動

/宣導網址 □ 無  ■ 有：http://www.plps.cyc.edu.tw             

其他推動書法特色

之措施 

一、 成立書法社團教學，連續四年以上。暑假辦理夏日樂學，延續書

法及硬筆字課程。 

二、 105學年度實施藝術深耕計畫，外聘書法專長教師進行教學，提

供本校教師書法專業知能。。 

三、 書法教育融入國語文字音字形教學，提升學生國語文書法能力。 



二、實施內容 

(一)辦理目的： 

1、配合語文課堂教學等實施書法教學，啟迪學生學習書法興趣、

潛能及涵養。 

2、透過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方式，介紹書法相關藝術與材料，發展

書法教育，建立學生書法方面的認知。 

 

(二)書法教育推動現況說明： 

1、書法教育配合國語文字音字形教學，融入教學使學生於課程中

接受書法藝術薰陶。 

2、成立書法社團教學，連續四年以上。使有興趣學生能夠鑽研書

法藝術。 

3、暑假辦理夏日樂學，延續書法及硬筆字課程。 

4、105學年度實施藝術深耕計畫，外聘書法專長教師進行教學，

提供本校教師書法專業知能。。 

5、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書法比賽，榮獲優異成績。 

 

(三)書法教育推動規劃說明： 

1、持續國語文字音字形教學融入書法教育，增進學生傳統國字美

感的認識。 

2、繼續進行書法社團教學，積極培養有興趣學生，增進書法書寫

技能。 

3、外聘書法專長教師進行教學，辦理藝術深耕及夏日樂學計畫，

落實書法教育的推廣。 

4、辦理書法教育-辦理台中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活動，增進學生書

法之認識及興趣。 

1.推動策略： 

(1)設置書法教學特色學校：設置書法教室，成立社團進行書法教學。 

(2)遴聘書法專長教學人員：外聘專長書法教師進行教學。 

(3)推動書法教學相關活動：透過台中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方式，介紹書

法相關藝術與材料，發展書法教育，建立

學生書法方面的認知。 

2.預期成效評估： 

(1)經由語文課堂教學融入教學，使學生產生興趣。 

(2)透過台中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方式，介紹書法相關藝術與材料，使學

生能增進書法教育方面的認知和學習興趣。 



(3)運用台中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活動的教學簡介，提升教師書法專業素

養。 

3.後續運用及管理措施： 

(1)經由校外教學課程之教學媒體，能運用於語文教學中。 

(2)透過校外教學方式，介紹書法相關藝術與材料，能夠請教務組收納

管理，並鼓勵教師運用於教學中。 

 

(四)推動組織運作： 

 

(五)經費需求：  

 

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 

推 動 書 法 教 育 整 體 計 畫 書 概 算 表 

經 費 項 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國內旅費 13,000  1  13,000  
校外教學車

資 

保險費 35  30  1,050  不含教師 

材料費 250  30  7,500    

雜支 450  1  450    

合計     22,000    

現任職務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校 長 闕菊女慧 綜理計劃之執行及督導。  

教導主任 張 茂 林 規劃計劃之課程計畫及校外教學活動。  

總務主任 邱 玉 燕 辦理之採購及核銷。  

教務組長 吳 淑 雯 協助計劃之執行。  

訓導組長 陳 欣 憶 協助體適能活動計劃之執行。  

導 師 江 貞 瑤 協助計劃之執行。  

導 師 吳 淑 雯 協助計劃之執行。  

導 師 侯 鳳 文 協助計劃之執行。  

導 師 王 明 里 協助計劃之執行。  

導 師 石 金 對 協助計劃之執行。  

導 師 陳 欣 憶 協助計劃之執行。  

外聘講師 林 芸 薇 書法教學之推動。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表 

  
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             

計畫名稱：106學年度嘉義縣大林鎮排路國民小學推動書法教育整體計畫書 

計畫期程：106年 9月 1日至 107年 6月 30日 

計畫經費總額：22000元，向國教署申請補助金額：10000元，自籌款：12000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 ■無  □有 

經 費 項 目 

計   畫   經   費   明   細 
國教署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  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國內旅費 10,000  1  10,000  

校外教學

車資 
    

小  計     10,000        

合   計     10,000      
國教署核定補助              

            元 

承辦                

單位 

主(會)計                    

單位 

機關學校首長                        

或團體負責人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組室主管 

備註：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  ％】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按補助比率繳回 

  □賸餘款達     萬元以上，按補助比

率繳回 

  □未執行項目之經費，應按補助比率繳

回。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未執行項目之

經費，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1.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

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

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

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

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國

教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106 學年度嘉義縣排路國民小學推動書法教育暨校外教學通知書 

壹、 依據： 

一、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7 日府教發字第 1060180689 號函辦理。 

二、 學校行事曆辦理。 

貳、辦理目的： 

1、配合語文課堂教學等實施書法教學，啟迪學生學習書法興趣、潛能及涵養。 

2、透過正大筆莊校外教學方式，介紹書法相關藝術與材料，發展書法教育，建

立學生書法方面的認知。 

3.透過科博館參觀與導覽對科學教育有更大的啟迪。 

參、 實施方式： 

一、 行程安排：日期：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7:30~9:00       從排路出發至台中科博館 

     9:00~11:00      參觀科博館(每人 70 元) 

     11:00~12:00     觀看太空劇場(每人 70 元) 

     12:00~13:00     中午吃便當(每人 80 元) 

     13:00~13:30     出發至正大筆莊 

     13:30~15:00     介紹書法相關藝術與材料，DIY 毛筆(每人 200 元) 

     15:00~16:30     歸途 

二、 收費：其餘含車資及保險費用，每人繳交 530 元，多退少補 

三、  因學生人數較少扣除學生與老師座位，尚有餘位，鼓勵家長一同隨行參加，

繳交經費與學生一致，如家長欲一同參加請將報名款項與資料一同繳交。(名額

有限先報先贏) 

 

報名資料與同意書 

□抱歉，我家的小朋友無法參加此次校外教學 

□我家的小朋友可以參加此次的校外教學活動（請填寫同意書） 

校外教學同意書（相關個人資料僅作為保險之用） 

茲同意本人子弟_____年______班______號，姓

名:_________________，參加 2017 年 11 月 9 日排路國小舉辦之校外教

學活動，特立同意書為憑。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資料： 

小朋友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生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家長一同參加 

姓名：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 

生日：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書法教育推動成果表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學校推動書法教育 



  

快樂的出帆 到台中科博館參觀 

  

到台中科博館參觀 快樂吃午餐 

  

介紹正大筆莊老闆 學生參觀書法相關用具 



  

大家準備製作毛筆 老闆說明製作毛筆的過程 

 
 

大家將毛筆多餘的毛刷掉 老師說明為何要將多餘的毛刷掉 

  

大家參觀書法用具 老師請大家將毛筆上膠 



  

在倉庫挖寶 硯台 

 
 

書法用紙 老師教大家如何正確使用毛筆 

 
 

大家把製作的毛筆秀出來 順道去對面的台中藝文中心參觀 

 


